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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明确外国企业的利息、担保费、租金和财产收益预提税
纳税时间及计算方法  

 
背景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居民企

业所得税管理若干问题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24 号（简称 24 号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1 年 3 月 28
日发布，自 2011 年 4 月 1 日
起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在 24 号公告中明确了非居民企业自中国取得利息、租金、
特许权使用费、财产收益和担保费的情况下，企业所得税的缴纳时间和计
算方法。24 号公告中的许多规定与原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以下简称“原税法”）下的相关规定类似。随着 24 号公告的发布，一
些在原税法下明确但新税法中未涉及的问题得以明确 。24 号公告自 2011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24 号公告的主要内容以及我们对此所作的讨论如下，附件 A 对以下内容
进行了总结。 
 
1．计提利息、租金和特许权使用费 
 
如果中国境内居民企业预提支付给非居民企业的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
费等，并将其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中作税前
扣除的，该居民企业应在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时按照企业所得税法有
关规定代扣代缴非居民企业的企业所得税。此规定适用于居民企业和非居
民企业就上述费用签订合同或协议，未按照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日期支付上
述款项，或者变更或修改合同或协议延期支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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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述到期未支付的所得款项，不是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而是
计入相应资产原价或该居民企业的筹办费，在该类资产投入使用或开始生
产经营后的若干年内分期摊入成本、费用，分年度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
该居民企业应在其计入相关资产或筹办费的年度纳税申报时就上述所得
款项全额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而不是在摊销时分期扣缴。  

 
如果居民企业在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支付日期之前支付上述所得款项，应在
实际支付时按照企业所得税法有关规定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然而，24
号公告中并未明确如果将计入资产原价或筹办费的款项提前支付，企业所
得税是否仍然应在实际支付时代扣代缴，还是应在资产投入使用或开始生
产经营时再代扣代缴。 
 
上述规定与原税法下的国税函[1998]757 号和国税函[1999]788 号文件中的
规定相似。 
 
上述规定应只涵盖了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或虽然设立
机构场所但相关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情况。除下述第五
个问题中讨论的在中国境内出租不动产取得租金的情况，24 号公告并没有
对后者有实际联系情况下的所得税处理进行规定。然而，根据企业所得税
法的基本原则，在中国境内有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应该就归属于该机构
场所的利润计算应纳企业所得税额，并自行申报纳税。 
 
2．担保费 
 
非居民企业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担保费，应按企业所得税法对利息所得
规定的相同税率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即10%。上述担保费，是指中国境
内企业在借贷、买卖、货物运输、加工承揽、租赁、工程承包等经济活动
中，接受非居民企业提供的担保所支付或负担的担保费或相同性质的费
用。  
 
上述规定与原税法下的财税字[1998]1号文件中的规定相似。 
 
需要注意的是24号公告并没有认为担保费与利息性质相同或相似。24号公
告也没有明确国家税务总局是否将担保费归为企业所得税法第19条中规
定的“其他所得”。该公告仅仅告诉我们担保费适用的税率与利息的适用
税率相同。 
 
于是，此处潜在的风险是担保费未必能享受到利息可以申请享受的税收协
定优惠待遇。例如，根据中国和新加坡税收协定的解释文件国税发[2010]75
号文件，协定第11条中的利息不包括独立发生于债权方以外的，单独收取
的担保费（见4（2）（2）段） 。这意味着尽管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相关规
定，担保费与利息同样适用10%的税率，担保费可能不能享受税收协定给
予利息的7%的优惠税率。我们建议在实际操作中，企业事先就此问题与
主管税务机关沟通。 
 
3．土地使用权转让所得  
 
非居民企业转让中国境内土地使用权，该非居民企业未在中国境内设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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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场所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所得与其所设机构
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应以其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总额减除计税基
础后的余额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相关税款由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 
 
24号公告中并未对“计税基础”进行定义。理论上，它至少包括取得土地
使用权时发生的成本。然而并不清楚与取得土地使用权相关的其他支出，
如印花税，是否应包含在计税基础中。在计算计税基础时非居民企业对土
地使用权的折旧或摊销是否应予以考虑也并不清楚。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
19条第2款，非居民企业转让财产，以收入全额减除财产净值后的余额为
应纳税所得额。 
 
24号公告并未说明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转让中国境内
土地使用权应如何处理。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基本原则，非居民企业应该
就归属于该机构场所的利润计算应纳企业所得税额，并自行申报纳税。 
 
上述规定与原税法实施细则第61条的有关规定类似。与此同时，我们注意
到第61条使用的是财产原值，而非计税基础。 

 
4.   融资租赁租金所得 

 
若非居民企业以融资租赁方式，将设备、物件租给中国境内企业使用，该
非居民企业应就租赁费扣除设备、物件价款后的余额，作为贷款利息所得
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此处的“租金”包括租赁期满后作价转让给中国境
内企业的价款。 

 
上述处理方法适用于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公告中所
涉及的融资租赁是指租赁期满后设备、物件所有权归中国境内企业（包括
租赁期满后作价转让给中国境内企业）的安排。 

 
上述规定和原税法下的财税字[1982]80号文件的规定类似。 

 
24号公告并未对融资租赁安排下非居民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发生
时间作出规定。该公告中提及的租赁安排下，非居民企业是按照租赁合同
约定的期限收取租金收入的。另外，鉴于24号公告将租赁费扣除设备、物
件价款后的余额视为贷款利息，我们有理由认为非居民企业应在租赁费到
期时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但是，我们建议企业在实践操作中就此征询主
管税务机关的意见。 

 
有关在融资租赁安排下非居民企业是否能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为
此融资所支付的利息，24号公告也未予以明确。 

 
5.   出租不动产租金所得 

 
非居民企业出租位于中国境内不动产所取得的租金收入的所得税处理取
决于该非居民企业是否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若非居民企业委派人员
在中国境内或委托其他单位或个人对上述不动产进行日常管理，应视其在
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 

 
若非居民企业未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应就取得的租金收入全额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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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企业所得税。承租人应该在每次支付租金或到期应支付时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如果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应就归属于该机构
场所的利润自行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6.   权益性投资收益 

 
若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向未在中国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分配股息、红
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该居民企业应在作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日期向税务机
关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如果实际支付时间先于利润分配决定日期，应在
实际支付时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在原税法下，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向外国投资者支付股息没有类似上述规
定，当时这些股息是免税的。 

 
毕马威观察 

 
新企业所得税法自2008年1月1日起取代原税法。但是，对于24号公告中
涉及的问题在此公告出台之前，新企业所得税法下一直未专门予以明确。
这些问题中的绝大部分，在原税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与此同时，纳税人
和地方税务机关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面临着很多不确定因素以及由此产生
的风险。一些税务机关决定按照原税法下的规定执行，但从技术层面上来
说这些规定中的绝大部分在新企业所得税法下都已经失效了。经过了较长
的一段时间，税总才出台了24号公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明确。但是，如前
面所讨论的，一些重要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外国公司在实践
中遇到这些问题时需要积极地与主管税务机关进行沟通。如有必要，可以
向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进行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24号公告是在对企业所得税法早已涉及的一些规定进
行解释，但24号公告自2011年4月1日起执行，并未追溯到企业所得税法
的生效之日，即2008年1月1日。但24号公告还规定在2011年4月1日之前
发生但未作税务处理的事项，24号公告仍然适用。24号公告并未对“在
2011年4月1日之前已作税务处理”的具体情形作出规定。可能的一种解
释是只要在2011年4月1日之前取得股息、利息、担保费、特许权使用费、
租金或财产收益的完税证明，该事项就被视作“已作税务处理”。 

 
但是，对于那些涉及国内法或税收协定中基本原则的一些问题（例如：若
某非居民企业出租不动产，其经营活动是否在中国构成机构场所或常设机
构？），即使纳税人在2011年4月1日之前已经取得了完税证明，主管税
务机关还是可能在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向非居民企业追缴税款。在实践中，
各地在对24号公告的解释和执行上可能会存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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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24号公告要点总结 
 

所得类型 情形 企业所得税处理 

计提的利息、租金和
特许权使用费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  

 到期日及之后支付 

 发生时计入成本费用 

 
 计入资产原价或筹办费之后分期摊入 

 
 当居民企业计提并作为成本费用扣除

时由居民企业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 当居民企业将资产投入使用或开始生
产经营时由居民企业就全额代扣代缴
企业所得税 

 到期日之前支付 

 发生时计入成本费用 

 
 计入资产原价或筹办费之后分期摊入 

 

 
 居民企业在实际支付时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 

 24 号公告未予以明确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已设立机构场所 除出租不动产取得租金的情形（见下文）
外，24 号公告并未涉及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 由居民企业按照利息所适用的税率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 

担保费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已设立机构场所 24 号公告未涉及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 由居民企业就转让收入减除计税基础后
的余额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土地使用权转让所
得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已设立机构场所 24 号公告未涉及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 由居民企业就租赁费扣除设备价款后的
余额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融资租赁租金所得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已设立机构场所 24 号公告未涉及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 由居民企业就租金收入在每次支付或到
期应支付的时候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出租不动产租金所
得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已设立机构场所 非居民企业自行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 由居民企业在作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日期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权益性投资收益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已设立机构场所 24 号公告未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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